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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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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分類方法

• 按形式把意見分為三個類別進行綜合整理分析

– 因應政府在諮詢小冊子中所提及的做法，主動地向
政府提交對《條例》檢討的意見

– 由政府委托港大民研計劃電話民意調查中收集得來
的公眾意見

– 未有正式就《條例》檢討向政府提交的公眾意見，
但認為有參考價值的報章社論及具名（或別名）的
評論文章及各大非官方網站討論區的留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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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歸納及分析方法

1. 委派專人檢視所有意見（其中包括對條例的
整體意見及其他不在諮詢範圍內的意見），
並把回應逐點分拆成為不同項目，以便套入
報告的框架

2. 從不同渠道所收集的意見或會有所重複，顧
問已將類近的意見作歸納

3. 將已歸納的意見有系統地列出，發表有關的
分析結果及結論



意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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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況

• 諮詢初期，公眾焦點集中在規管新媒體方面，
及後公眾開始就「淫褻」及「不雅」的定義、
審裁處的運作和互聯網與新媒體的處理進行討
論

• 不同範疇有多方面的不同意見，並沒有在任何
一個範疇出現明顯的共識

• 比較接近有共識的是公眾認同宣傳及公眾教育
的重要性



6

總體方向及建議（一）

• 除非有迫切修改《條例》的需要或有關修改能
帶來極大的改善，否則當局應積極鼓勵公眾踴
躍參與更多討論，盡量尋求能夠獲多數人接受
的改進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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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體方向及建議（二）

• 檢討所涉及的社會道德禮教觀念，需要較長的
時間讓公眾進行深入討論，以求達至共融和諒
解

• 有關審裁處的物品評級機制，社會主流意見贊
成增加其透明度、代表性和裁決的一致性。當
局可嘗試在較短的時間內研究改善審裁處的可
行性，並鼓勵各界進一步作出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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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體方向及建議（三）

• 公眾較少就《條例》檢討中一些較技術性的範
疇表達意見，包括不同執法部門的分工、刑罰
等

• 顧問認為有關政府部門應繼續討論這些範疇，
以改善現行做法，但未必需要在第二階段公眾
諮詢中討論有關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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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體方向及建議（四）

• 司法機構及法律界有意見認為應該剔除審裁處
屬行政性質的評定物品類別職責及提議由陪審
團制度全面取代審裁處的審裁委員制度

• 公眾對較技術性的範疇未有很大的關注及認同

• 當局可考慮在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時，就這些範
疇集中與相關的持份者進行較深入的討論，探
求實際可行的具體改進方案



各項意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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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條例》的立法原意

• 有意見認為《條例》沒有存在的需要，以免壓
制資訊自由；但不少意見認為《條例》有存在
的必要，因色情資訊對社會的影響深遠

• 民意調查顯示，八成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社會
「有需要」以法例規管向公眾發布的物品，認
為「沒有需要」的只佔兩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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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義

• 公眾對何謂「淫褻」及「不雅」意見紛紜，反
映出他們對發布淫褻及不雅物品背後的社會價
值觀各有不同

• 不少意見支持將定義具體化，好讓公眾知道在
甚麼情況下不會違法。另有意見認為現行定義
已足夠，當局不應過分詳細界定「淫褻」和
「不雅」等詞語的定義，以免缺乏彈性

• 有意見指可考慮訂立一套清晰的行政指引給公
眾及持份者作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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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品評級

• 很多意見表示接受現時物品評級的制度，無需
作出改變

• 有意見認為再細分評級只會造成混亂，或會引
起執行上的問題及增加審裁工作的成本；但亦
有意見支持增加類別，可為物品提供更多資
料，從而協助公眾選擇適當的讀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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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裁處的運作

• 透明度－意見認為公眾是有權知道裁決結果及
裁決的原因。當局應考慮在互聯網上公開裁決
的資料

• 代表性－民意調查顯示有接近八成的受訪者贊
成增加聆訊時的審裁委員人數，以及立法訂明
每次聆訊都必須將某些指定界別人士納入審裁
委員小組

• 裁決的一致性－有意見認為值得把審裁處的裁
決個案成立資料庫，容許公眾查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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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聯網與新媒體

• 互聯網討論區及互聯網業界強烈反對加強規管
互聯網，另一方面不少公眾人士，特別是家長
及教育界，表示支持加強規管的措施

• 民意調查顯示，四分三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對互
聯網的規管「比現時嚴厲」，一成三認為現時
的規管工作「適中」，而只有少於一成表示希
望規管會「比現時寬鬆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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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聯網與新媒體

• 反對規管互聯網的意見指出

– 互聯網的性質與其他大眾傳播媒體不同，根本不應
受到任何規管

– 如果要以法例規管互聯網，當局應該區分互聯網及
其他一般物品，引進不同的規管法例

– 在執行目前《條例》所規管的互聯網活動有實際困
難，尤其是本港法律不能規管在海外網站發布的淫
褻或不雅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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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法與刑罰

• 公眾在政府或民間團體舉辦的活動及從不同途
徑提交的意見都較少討論這個範疇

• 多數公眾贊成加重刑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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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及公眾教育

• 比較接近有共識，但認為宣傳及公眾教育並不
能完全取代法例的功用

• 政府、學校及家庭皆應擔當不同的角色，以進
行宣傳及公眾教育



19

未來路向

• 顧問建議當局在第二階段公眾諮詢集中以下三
個公眾有較多關注的範疇邀請他們發表意見，
希望尋求公眾共識和諒解，從而擬定切實可行
的措施：

「淫褻」及「不雅」定義「淫褻」及「不雅」定義

審裁處的運作審裁處的運作

互聯網與新媒體的處理互聯網與新媒體的處理


